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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信息    

第二批“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活动”综述 

阅读次数： 1211  2006-12-21 10:49:0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百

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第二批法治宣讲活动已经结束。分别在贵州、西

藏、宁夏、内蒙古、广西五个省、自治区举行，进展顺利，效果显著。 

     一、基本情况 

     8月8日，贵州团拉开第二批演讲的序幕。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带队，于安、李昌麒分别在贵阳、遵义进行三场演

讲，听众2400人。 

     8月14日，西藏团出发。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学院副院长

袁曙宏带队，朱苏力、刘作翔、葛洪义作了四场报告会，听众达到580

0人。 

     8月20日，宁夏团以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周成奎为团长，李林、陈桂

明、蔡守秋分别进行三场报告会，听众有2400人。 

     8月21日，内蒙古团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刘法合、宋树涛带领下，

由王利明、谭世贵、吕忠梅分别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举行了

三场报告会，听众达3100人。 

     8月26日，广西团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的带领下，抵

达南宁，与吴大华一起进行了三场报告会，听众达1400人。 

     第二批演讲团共举行16场报告会，演讲专家15人，听众人数达150

00余人。50岁以下中青年法学家占80%，地方法学家占40%。 

     二、经验总结 

     1、借鉴首批报告会经验 

     首批报告团活动一结束，组委会办公室及时召开总结会，就活动中

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部署了下一步的活动方案，规范

了活动内容，为第二批演讲团活动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会议强调：

报告内容要具有针对性，要结合地方实际。报告团出发之前，各路工作

人员加强与专家的沟通，确保报告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与地方组委

会的沟通，配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2、地方成立组委会，积极配合 



     根据“双百”活动组委会要求，报告团所到省、区均成立“双百”

地方组委会。由各地政法委牵头，地方组委会组织相关部门多次召开协

调会，明确分工，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和宣传方案，为演讲活动的顺利

进行提供了保障。在报告团演讲时，各地方政法委领导亲自组织、主持

报告会，充分体现了地方对“双百”活动的重视。 

     3、专家充分调研，认真备讲 

     经组委会确定的演讲专家对此次活动高度重视，认真参加演讲前的

调研座谈会，并结合实际反复修改讲稿。徐显明教授带病坚持了解和熟

悉当地情况，充实报告内容，并坚持了三个小时的演讲。西藏团的专家

为了更充分了解当地情况，增加了座谈会的次数。为了使报告内容更贴

近地方实际，朱苏力教授利用休息时间深入高院等单位搞调研。葛洪义

教授根据地方政法委要求，对演讲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不顾严重

的高原反应，利用休息时间，赶写演讲稿。 

     4、媒体配合，加强宣传力度 

     第二批“双百”活动的宣传，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法制日报、求是

杂志、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记者亲随赴藏报告团，并对政法委书记进行

专访，报道及时且有深度。“双百”活动得到所到地方宣传部门的大力

支持，从广播电台、电视台到地方日报，都给予了充分的宣传报道。地

方法学会充分运用自身宣传载体——会刊、网站，对“双百”活动进行

深度报道。 

     5、效果良好，反响热烈 

     专家报告团所到之地，均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法学家的报告在地

方引起了轰动，有的表示，同当代知名法学家面对面接触，听取我国现

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法治问题和法治思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感到非

常的激动。尤其是法学家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和演讲中展现出的丰厚学识

让我们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依法行

政、执法为民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听了专家的演讲，收获十分

巨大，回到工作岗位和学校后，将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中，为地方的发展和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6、推动地方法学会建设 

     此次“双百”活动，不但在西部宣讲了法律知识，而且扩大了中国

法学会的影响力。引起了地方领导对法学会的重视。在“双百”活动进

行中，内蒙古自治区法学会决定成立赤峰市、包头市法学会，明确了编

制，并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担任会长。推进了地、市级法学会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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